
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 

「鳳凰」颱風因應措施  家長通知書(114.11.10 新版) 
各位敬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       由於「鳳凰」颱風即將影響桃園地區，因應市政府宣布 11/11 停班停課，為保障學生正常上課權
益，並且維護住宿安全，避免於颱風假期間逗留校區，秀才分校於颱風影響期間 11/11~11/13，將視情
況採取緊急應變措施，改為當日上學放學(不住校)方式，請家長留意放學及收假時間。 

秀才分校 114.11.10 

【颱風應變行事曆】 

月 日 星期 因應措施 備註 

11 11 二 

桃園市政府於 11/10 晚間已宣布 11/11 停止

上班上課，考量晚間安全問題，放學時間調

整如下: 

11/11(二)7:30~10:00 家長接送者 

                  9:00 大巴發車至楊梅火車站 

                  9:00 小巴發車(竹東線,復興線) 

1.請注意導師通知放學事宜 

2.學校仍有教職員值班看顧學生,至學生全數

放學回家為止。 

11 12 三 

狀況一：如 11/12 放颱風假(達停課標準) 

學生放假在家 

狀況二：如 11/12 正常上課(未達停課標準) 

學生早上收假，當天不放學，恢復住校 

如未達停課標準，收假時間: 

1.大巴 2 台:09:30 楊梅火車站發車 

2.小巴 2 台:依照班表沿線發車(班表另發) 

3.家長接送者於 7:45~10:00 送學生返校 

4.11/12 如颱風已遠離，學生可恢復住校 

11 13 四 

狀況一：如 11/13 放颱風假(達停課標準) 

學生放假在家 

狀況二：如 11/13 正常上課(未達停課標準) 

學生早上收假，當天不放學，恢復住校 

如未達停課標準，收假時間: 

1.大巴 2 台:09:30 楊梅火車站發車 

2.小巴 2 台:依照班表沿線發車(班表另發) 

3.家長接送者於 7:45~10:00 送學生返校 

4.11/13 如颱風已遠離，學生可恢復住校 

 

 

(請沿線割下，11 月 14 日以前返校時，由班長收齊交至訓導組存查) 

 

「鳳凰」颱風因應措施  家長通知書(114.11.10 新版)  回條 

學生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! 

        由於「鳳凰」颱風即將影響桃園地區，因應市政府宣布 11/11 停班停課，為保障學生正常上課權
益，並且維護住宿安全，避免於颱風假期間逗留校區，秀才分校於颱風影響期間 11/11~11/13，將視
情況採取緊急應變措施，改為當日上學放學(不住校)方式，請家長留意放學及收假時間。 

 

□ 我已閱讀完畢，了解颱風因應措施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